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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本院釋字第五十八號解釋所謂主持養子女與其婚生子女結婚情事，

則在養子女一方自無從終止收養關係，其與養親之婚生子女結婚即非

法律所許，然此亦僅限於有民法上之收養關係者而言，若按其實情在收

養時養親本有使其與婚生子女結婚之真意，如將女抱男或將男抱女等

並非民法上之所謂收養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十二號解釋前段），自不受

此限制。

釋字第九二號解釋（50.8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營事業機關代表民股之董事、監察人，應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

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為該法第二十四條所

明定，其代表民股之董事監察人既係公營事業機關之服務人員，自亦不

能除外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十四號及第二十七號解釋）。至本院院解字

第三四八六號解釋係國營事業管理法公布前所為之解釋，對於政府資

本超過百分之五十之事業自不適用。

釋字第九三號解釋（50.12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輕便軌道除係臨時敷設者外，凡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其一定經濟

上之目的者，應認為不動產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民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所謂定著物指非土地之構成分，繼續附

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而言，輕便軌道除

係臨時敷設者外，其敷設出於繼續性者，縱有改建情事，有如房屋等，

亦不失其為定著物之性質，故應認為不動產。




